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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刑口香糖：新加坡法規範的文化意向與後殖民情狀－文獻導覽 

 本篇文獻旨在構築新加坡於殖民時期接續後殖民時代，以法規彰顯國家權力與附隨商業利

益的過程。 

承先啟後的新加坡法規範 

新加坡，一個位於馬來西亞半島南端的小島，自 1819 年開始成為英國殖民地，直到 1963

年後，始從英國脫離並成為獨立國家。當時的新加坡中，有兩派勢力不平靜的共存起來：一派

是由林清祥領導，以中文、受中式教育、較多勞動階級與左翼傾向為主的派別；另一派是由李

光耀領導，由較多菁英、英式教育體系成員所形成的人民行動黨（PAP）。在以冷藏行動

（Operation Coldstore）為主的事件發生後，以勞動階級、中文、左翼為主的派系受到重挫，

而人民行動黨則建構了規範與權力，掌權新加坡自 1959 年至今，並壟斷政治領域，將新加坡

塑造成獨裁政權國家。同時，具新加坡特色的法規範與源自新加坡的雙元國家法制，也大多歸

源於殖民國家，且能藉由法制窺見其仿效殖民國家的特性。 

後殖民時期的模仿情狀與法規範 

削減曾具主導地位的中文、勞動階級、左傾政治人物的冷藏行動，顯示了殖民化國家以行

動消除拒絕仿效殖民國家的勢力。模仿效應被散裝在不同網絡，引導被殖民者須更趨近於殖民

者，這樣的矛盾心態混亂了殖民化論述中的權威性與確實性，產生了介於模仿與嘲弄的領域，

尤其因改革力量、公民行動受到了紀律性雙重置換的威脅，使得模仿情狀一度具有相似性與脅

迫性質。 

破壞主義與乾淨國家 

以不當丟棄口香糖作為特徵的破壞手段被規範在破壞法（Vandalism Act）中，而該法規範

授權了嚴厲刑罰如監禁、鞭刑、鉅額罰金等，來矯正國家問題，包含在公共財產上繪出反社會、

反國家的口號，或者自公共施設中竊取銅材料。雖然在殖民時代下，身體刑罰在暴力犯罪中才

被認定為適當的懲罰手段，但後殖民時期的新加坡，將鞭刑新增為財產犯罪的刑罰。進而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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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殖民國家觀點的仿效也可顯見於新任總理與其內閣扶植的殖民化立場，當他們接觸其他類別

與非菁英公民時，便認定這些公民需要某程度蠻橫，但總是有多重效果的紀律與管理，例如當

時的李光耀總理認為，新加坡的新公民只會對蘿蔔與棍子有所反應，而此種現象還呼應了殖民

時期：認為刑責是最能讓受懲罰、野蠻人民了解強制力與暴力的手段。 

後殖民時期的口香糖汙染與方針 

 在後殖民、模仿與法規範的組合下，可以相當充分的闡明 1966年實行之破壞法的背景與

價值觀念，而該模式不僅在往後可以持續揭露新加坡乾淨政策的論述問題，且可經常刻畫出以

擺動於相似性與脅迫性之間為特色的模仿殖民國家情狀。舉例來說，在後殖民國家中，伴隨模

仿情狀的改革策略下有環境整潔的要求時，會在先前殖民主體強勢推定「西方」不乾淨的狀態

下，可能產生強制性結果，換言之，倘若於國家論述中，普遍在建構道德汙染現象時散放出「西

方」訊息，則禁止販售「西方」口香糖商品便會自道德與象徵領域，開始朝著國家實體空間拓

展「西方」汙染思維。相較於 1966年對破壞主義之國會辯論，1992年的乾淨政策訴求，聚焦

於將口香糖禁令與公共環境整潔納入刑罰，是一部分更廣大的國家論述，即乾淨結合效率、紀

律與謹慎政策，並讓國家以堅定的自信，發揮以國家利益為出發來行使無爭議手段的能力。羞

辱，在 1966年是國家對破壞者制定鞭刑的強大且執意的目的，對清理公共地區垃圾而言，也

是執行懲罰的重要因素。 

結論：後殖民法規範的模仿效應 

 抽象而論，無論在藉君主共和體制行事，或探索法規範的內容與意義等議題上，都會在君

主／殖民衝擊下的物質表面與地緣政治中粉碎。無論君主是汲取英國殖民化法規中排除主義的

形式，或是選擇美國之初始自由貿易協定（口香糖禁令應否在自由貿易下被予以限縮），在這

些殘留的映象中都能發現文化意向的附著程度，並使得新加坡法規範無可避免的成為暴力刑罰

與拘束自由的產物。即使掩蓋了君主的暴力與權力施壓情狀，這仍是一種彰顯後殖民時期中，

暴力與不自由的文化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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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導覽對我國政策執行之參考價值 

 在 106 年 10 月 23 日，於行政院「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中產生了「對酒駕累犯、性侵

犯及對幼童傷害等增設刑法懲罰方式增加鞭刑制度」的提案，該提案也在 3萬多人附議下達到

門檻，即有關單位應受理該提案並予以回復。1雖然至今在平臺上，政府單位尚未提供具體會

議結果，但本文認為，有鑑於近期酒駕案件發生後，各項網路平臺，包含網路新聞、臉書、PTT

等處，不乏有媒體與民眾將酒駕防制議題結合鞭刑制度的訴求，同時賦予其能根絕酒駕的期待，

因而本文想在此氛圍中，直搗鞭刑議題中最常被討論的國家－新加坡，試圖尋找、介紹和新加

坡鞭刑法制源頭的相關文獻，讓民眾與政府機關理解新加坡實行鞭刑制度的文化意向與可能存

在的問題。 

 本篇文獻，是以新加坡口香糖禁令與美國少年於 10多年前在新加坡被判處鞭刑為開端，

探討新加坡自脫離英國殖民時代後，法制與政令規範中存有仿效殖民國家的情形。由於在殖民

時代終結之「後殖民時期」，掌政者多源自接受英國式教育、非左派思維之社會菁英人士，因

此在新加坡獨立之初，仍受到了過去英國殖民價值觀念的影響，並進一步延伸到法制與政令，

其中也包含鞭刑制度。從本篇文獻中可發現，對新加坡而言，在鞭刑是過去英國殖民時期的刑

罰制度下，承繼英國教育的掌權者可能因此將鞭刑制度延用至獨立的新加坡法制，並以維護社

會安定、促進環境整潔，以及認定人民只對恩威並濟的「蘿蔔」與「棍子」產生反應等理由下，

將鞭刑制度從暴力犯罪擴大到財產犯罪類型，進而形成新加坡的法制特色。這或許點出一項重

要的議題，即新加坡的鞭刑制度，乃自社會演變歷程而來，也就是殖民社會的制度仿效，其所

表徵者，是仿效被殖民國家中，具脅迫性與社會管控之政權色彩、以及排斥以美國為主的西方

文化思維，但其中並無確切事證，可以知悉鞭刑係屬抑制犯罪的有效工具，或與犯罪防治成效

間有必要關聯。 

 至此，就我國部分民意對於鞭刑制度的期許，本文認為，政府單位在以「不符現代刑罰思

潮」、「與公約精神及國際刑罰趨勢相扞格」為論點予以回覆之餘，2或可參酌本文主軸，釐清

新加坡鞭刑制度的形成背景以及和犯罪防治間關聯性的論證問題，來提供民眾更精確的資訊，

以促進政策溝通與妥適規劃。 

 

註：本文獻導覽僅係本中心為提供政策參考，以簡單摘要的轉譯方式，前導性的介紹相關國外

文獻，如欲理解文獻架構與內容，尚請讀者自行查找所示紙本資料來源或點選網路資料途徑，

為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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